
新約聖靈論(七) 

使徒行傳中的聖靈論(七) 
使徒行傳 10:1 - 11:17 

 

I. 哥尼流和他全家是敬畏神的外邦人(徒 10:1-2) 

II. 哥尼流見異象(徒 10:3-8) 

III. 使徒彼得見異象(徒 10:9-16) 

IV.  聖靈向彼得解釋他所見的異象之意義(徒 10:17-20) 
1. 背景(徒 10:28a) 

2. 聖靈的解釋 

V.  聖靈以神的身分發言 
神差祂的使者(天使)，吩咐哥尼流打發人去請彼得(徒 10:3-8)；而徒 10:20聖靈說：

『是我差他們來的。』 
 
VI. 哥尼流的順服，他與他全家預備好要聽神的話(徒 10:30-33) 

VII. 彼得宣講福音(徒 10:34-43) 
1. 引言─神是不偏待人的 

2. 福音的性質 

3. 福音的內容 

4. 復活耶穌的命令 

VIII. 外邦人的五旬節(徒 10:44 - 11:17) 
1. 聖靈降臨在一切聽道的外邦人身上，他們就說方言，稱讚神為大。 

2. 彼得明白這事的意義 

3. 屬於割禮的人之反對 

4. 彼得說明一切所發生的事，都是由神主動，因此他不能敵檔神。 

IX. 屬靈的原則 
1. 聖靈作教導的工作 
2. 聖靈是神 
3. 外邦人與猶太人沒有區別，在聽見所傳的福音之後，都是單單因著悔改、相信耶穌
而領受聖靈。 


